汉中市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示范企业”、

“新型墙体材料技改项目”、“建筑节能示范工程”、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申报实施细则
一、新型墙体材料 “生产示范企业”
（一）申报条件

1．申报项目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承担项目必要的经济实力及良好的资信，依托的技术单位要有成功的技术应用业绩和相应的资质。

2．企业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新型墙体材料目录要求，并完成有关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省级确认登记等手续。

3．申报企业应具有一定生产规模、设备先进、工艺稳定、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在本地区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申报范围：

1．砖类：选用450型以上真空挤砖机；24门以上有顶轮窑，鼓励选用隧道窑；煤石千石、页岩应有维持三天用量的陈化仓，仓容积600m3，混合料采取箱式给料机，单线生产能力不少于3000万块标砖/年；生产有厂房或简易厂房，面积不小于400m2，利用余热进行干燥；混凝土多孔砖（或其他混凝土制品）选用每板5块以上型号的成型机，如采用小于以上机型的，必须采用双机或双线生产；对蒸压灰砂（空心）砖、蒸压粉煤灰砖混凝土多孔砖鼓励采用蒸汽养护或太阳能密闭房养护，暂时采用自然养护的必须采用塑料薄膜满盖密闭养护工艺。

2．砌块类：采用机械化先进生产工艺，各类小型砌块（烧结砌块和石膏砌块除外）单线生产能力不小于5万m3/年。其中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单线生产能力不小于10万m3/年；生产应在厂房内进行，产品堆放场地要硬化，并有排水措施，堆场面积不应小于2000m2，鼓励采用蒸汽养护；蒸压釜数量、规格应与产量相应配套，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蒸压釜采用φ2×21m（产量为2.5万m3）的蒸压釜应不少于4条。
3．板材类：不针对各种金属面夹芯板。采用机械化先进生产工艺，单线生产能力不小于15万m2/年。除移到式挤出板机外，其它板机生产必须在面积不小于400m2的厂房内进行。移到式挤出板必须随挤出随用塑料薄膜覆盖，严防板材在凝结硬化过程中脱水，其它板材的养护鼓励采用蒸汽养护或太阳能密闭房养护。确有困难的可在室外养护，板材要立放，用塑料薄膜满盖，堆放场地不小于1500m2。
（三）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一式二份：

①生产示范企业申报书；

②生产示范企业可行性报告；

③企业营业执照（审查原件，提供复印件）；

④产品执行标准；

⑤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审查原件，提供复印件）；

⑥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一年以内的）；

⑦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年以内的）；

⑧企业产品的质保资料、用户回访单等资信证明文件。

企业对以上内容及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装订成册。

二、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必须具有法人资格和良好的资信，依托的技术单位要有成功的技术应用业绩和相应的资质。

2．企业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新型墙体材料目录要求，并完成有关的项目审批、环境评估、省级确认登记等手续。

3．通过技改和设备更新，企业生产规模必须达到生产示范企业要求的标准，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

4．技改和设备更新项目建设资金要全部落实到位。

5．技术改造项目要有技术改造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并能在当年10月底以前完成改造任务并投入生产。

（二）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一式二份：

①技改和设备更新企业申报书；

②技术改造方案及可行性报告；

③企业营业执照(审查原件，提供复印件)；

④产品执行标准；

⑤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审查原件，提供复印件)；

⑥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技改环境评估；

⑦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年以内的)；

⑧新增(更新)主要设备清单和采购合同(审查原件，提供复印件)；

企业对以上内容及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装订成册。
三、建筑节能示范工程

（一）申报条件

1．建筑节能示范工程是优化集成先进、适用技术在建筑节能方面取得显著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的住宅和公共建筑。

2．必须在基础分部竣工以前申报，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县区示范项目要求单体工程建筑面积3000m2以上或10000m2以上的住宅小区；市级示范项目要求单体工程建筑面积8000m2以上或30000m2以上的住宅小区。

3．申报示范工程应优先选用《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中推广应用的技术或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推广应用项目等先进适用技术、应用先进高新技术、生产工艺、有先导示范作用的建筑优先。

4．申报节能示范的工程应有一套完整的质量体系资料及专项技术示范内容，具有自身的特点。

5．申报工程有已批准的节能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和节能专项监理规划（细则）。

6．节能示范工程由建设单位申报，亦可由施工单位申报。

（二）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一式二份：

1．节能示范工程申报书；

2．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

3．工程立项、规划、图审、开工审批文件（审查原件，提供复印件）；

4．申报工程技术资料

①工程概况；

②设计总体构思和技术支持条件；

③示范技术内容（技术体系构成、技术来源、技术成熟程度，可行性分析、实施措施等）；

④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分析；

⑤节能施工资料（节能施工影音资料、已批准的节能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和节能专项监理规划（细则）；节能施工日志、节能材料进场复检报告、节能分部验收记录、节能专项监理评估报告、节能专项验收报告、工程竣工备案表等）。

申报单位前期申报时，节能施工资料部分可在专家最终验收前提交，并对以上内容及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四、既有建筑改造项目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按“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的相关申报资料要求申报，并同时增加原建筑工程的设计、竣工验收及相关的工程竣工档案资料。

五、申报程序

1．每年年初由市墙改办下达本年度项目指标。

2．县区墙改办对申报的新型墙材技改项目、建筑节能示范工程、既有建筑改造项目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技术评审后，提交同级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3．通过评审的项目由县区墙改办、财政局汇审后，联合上报市墙改办、市财政局审核批准。

4．市级项目由市墙改办检查验收报市建规局、财政局审核批准。

各级墙改办必须对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确保“专项基金”使用规范有序，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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